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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女士： 

 

 

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六號報告書》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

 

香港2009東亞運動會（第5章） 

 

你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來信，要求本局提供與審計報告第3.28

段有關的回覆原文。 

 

我們給予審計署的回覆原文全文如下： 

 

“我們理解審計署的主要關注是2009東亞運動會的原來

預算是否準確，以及有否充分披露其全面的財政影響。我

們想指出，除了審計署報告表二所提及的決策局／部門，

還有數個其他部門，例如香港警務處和運輸署等，均曾在

其部門撥款中承擔開支，加強它們日常所提供的服務，藉

以支援2009東亞運動會在香港舉行。我們預期這些部門如

因其他與2009東亞運動會規模相若的項目而需加強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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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，亦會以同樣方式提供支援。雖然這些部門的開支可被

視為舉辦東亞運動會整體財政影響的一部分，但該等開支

與東亞運公司為舉辦東亞運動會而作出的“直接開支”

有所不同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在適用的情況下，把各部門為

支援東亞運動會作出的所有開支列為“其他開支”，這些

部門包括但不限於表二內所指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、民政

事務局、政府新聞處和民政事務總署”。 

 

在公開聆訊上，我們在回應委員的問題時，已就上述回覆所討論的內容

及相關事項詳述我們的分析。 

 

 

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 

（劉焱            代行） 

 

 

 

副本送：  審計署署長（傳真號碼：2583 9063） 

  民政事務局局長（傳真號碼：2840 1902） 

 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（傳真號碼：2832 9983） 

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（傳真號碼：2606 1824） 

 

 

 

 

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
 
 


